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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第六环境督察组“回头看”第六批
（昆环督转〔2018〕64号）D530000201806100049号交办件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
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截至2018年6月15日，我县先后共接收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3批3件（来电3件，来信0件），已办结3件，正在办理0件。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6月15日应办结第六批（昆环督转〔2018〕64号）1件，现已办结1件（属实0件，部分属实1件，不属实0件）。现将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投诉人反映：“中共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常委会于2016年6月20日研究决定停止一切金属矿、非金属矿企业的生产活动（有会议纪要、无正式文件），2017年下半年除十几家建筑砂石企业生产外，其余均被要求停产至今。投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企业是合法合规的应让其生产，如果企业达不到环保要求才应该让其停产整治或关停”。
2、 属实情况
部分属实
3、 重复情况
无重复
    四、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

    不涉及
    五、办结情况

    已办结

    六、检查处理情况
2015年5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强调“非煤矿山是我省工业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原因,我省非煤矿山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矿权布局不合理、基础条件薄弱、资源浪费严重、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压力大等问题突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已成为制约非煤矿山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最大因素, 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

市委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加强城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加大禄劝发展的支持力度，强化生态保障功能，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在2016年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调整“生态美县”思路，确立了“生态立县”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引领全县转型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结合省市要求，开展全县非煤矿山清理、整改，按照“达标保留一批、改造升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淘汰关闭一批”的思路, 切实调整我县产业结构,彻底改变非煤矿山“散、小、弱”状况，提高产业规模效益和集聚发展度，实现非煤矿山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经查，我县共83家采矿企业，其中12家采矿企业通过提质改造后，目前正常经营，其余71家采矿企业由于转型升级未达标等因素，目前正在停业整改过程中。

七、责任追究情况

无

八、下步工作打算
（一）优化审批服务。积极引导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完善矿业权联勘联审制度，及时协调、解决转型升级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指导工作落实，压缩审批环节、加快审批进度，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支持、配合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做到转型达标一家，上报审批一家。
（二）强化执法监督。加强执法监察队伍建设，持之以恒地抓好环境日常监管，持继开展打击矿产资源非法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不断提高执法监察力度，及时发现，坚决打击和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矿业秩序，促进矿山企业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减少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附件：1.《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案件办理情况表》 
      2．相关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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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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